
闽卫督函〔2024〕193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20242284 号
提案的答复

潘永红委员：

《关于建立青少年精神性疾病提前预防机制和中医介入治

疗的提案》（20242284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省卫健委高度重视青少年精神疾病防治工作，积极发挥中医

药在精神疾病预防、治疗的优势，支持、鼓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

加强研究和应用，推广中医药心理调摄技术方法，为青少年提供

优质中医服务。目前，我省已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

院、福州市中医院、漳州市第二中医院、尤溪县中医医院等部分

中医医院设置了神志病科或精神科，在厦门市仙岳医院等部分精

神专科医院设置了中医科或中西医结合科。此外，省卫健委还支

持建设了 6 个涉及中医药治疗精神性疾病的重点专科，包括 4 所

中医类医院的神志病科，1 所精神专科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精神科，

1 所综合医院的中西医结合心理科（情志病科）。通过这些重点专

科建设，强化了中医专科人才队伍能力建设，加大了中西医联合

攻关力度，对发挥中医药在精神性疾病治疗中的特色优势，起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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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示范引领作用。

下一步，省卫健委将持续加强中医精神专科建设，发挥中医

重点专科的带头作用，支持相关科研探索，加大力度推广应用中

医药治疗精神性疾病的技术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中医服务获得

感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杨闽红

联 系 人：王 莉

联系电话：0591—878558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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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7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